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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本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

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近日，本公司與深圳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深圳
能源」）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。雙方一致同意在清潔能源、生態環保、國際合作、資本
投資等領域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，充分發揮雙方在技術、資金、人才、管理、市
場、資源等方面的優勢，實現互利共贏、共同發展。

據了解，深圳能源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出資設立的大型市屬國有企業，主要業務涵蓋各種
常規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、生產、購銷，以及城市固廢物處理、廢水處理和城市燃氣供
應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汪建平

中國，北京
2018年12月1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汪建平先生、丁焰章先生及張羨崇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為馬傳景先生、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原臣先生、鄭起宇先
生及張鈺明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